
﹁
君
臣
對
話
：
硃
批
奏
摺
展
﹂
展
品

譯
介
（二）—

—

張
起
玉
譯

奉
天
將
軍
安
珠
瑚
奏

遵
旨
奏
陳
處
置
移
來
新
遷
來
滿
洲
事
宜
摺

康
熙
十
八
年
︵
一
六
七
九
︶
十
二
月
十
七
日

譯
漢
釋
文

奏鎮
守
奉
天
等
處
地
方
將
軍
安
珠
瑚
密
奏
，
為

謹
記
密
旨
覆
奏
事
。
康
熙
十
八
年
二
月
，
大

學
士
明
珠
御
前
侍
衛
首
領
都
依
齊
等
，
到
盛

京
來
，
本
月
十
六
日
轉
傳
奉
上
諭
﹁
吾
等
前

來
請
旨
，
奉
旨
：
著
爾
等
密
諭
安
珠
瑚
將

軍
，
革
除
日
後
新
滿
洲
中
，
有
強
留
之
原
佐

領
職
，
應
先
補
授
此
等
遷
移
者
，
並
應
抽
掉

先
前
補
授
之
官
職
，
欽
此
等
語
。
﹂
降
旨
後

謹
記
之
。
今
此
等
人
，
寧
古
塔
將
軍
已
分
別

議
奏
，
均
移
至
。
因
此
，
應
遵
密
諭
議
罪
。

惟
寧
古
塔
將
軍
具
奏
時
不
久
，
降
下
寬
恕
之

旨
。
而
那
達
納
、
圖
木
珠
、
巴
牛
喀
都
已
有

歲
數
，
暫
照
常
留
之
。

查
得
由
那
達
納
離

開
而
遷
入
富
爾
佳
圖
牛
彔
，
僅
批
甲
二
十
。

因
此
，
那
達
納
、
圖
木
珠
、
巴
牛
喀
年
老
之

際
，
不
准
其
子
弟
世
襲
。
宣
諭
恩
德
，
這
些

離
開
其
牛
彔
者
，
併
入
來
人
中
，
俱
應
編
為

整
牛
彔
。
為
此
，
另
有
鈐
印
具
題
。
故
應
將

訓
諭
覆
奏
，
謹
此
密
奏
。
康
熙
十
八
年
十
二

奉天將軍安珠瑚　遵旨奏陳處置移來新遷來滿洲事宜摺（411—00000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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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十
七
日

奉
天
等
處
將
軍
臣
安
珠
瑚

墨
批
釋
文

諭
此
文
朕
已
知
悉
，
著
發
回
之
欽
此

硃
批
釋
文

頒
奉
天
將
軍
安
珠
瑚
諭
旨
，
交
聖
官
保
之
子

塔
布
庫
順
便
帶
去
，
著
將
軍
親
手
拆
看
。

奉天將軍安珠瑚奏　遵旨奏陳處置移來新遷來滿洲事宜摺　滿文音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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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天
將
軍
安
珠
瑚
奏

遵
旨
奏
陳
處
理
開
礦
等
事
宜
摺

康
熙
十
八
年
︵
一
六
七
九
︶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
奉天將軍安珠瑚　遵旨奏陳處理開礦等事宜奏摺 （411—0000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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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
漢
釋
文

奏鎮
守
奉
天
等
處
地
方
將
軍
臣
安
珠
瑚
謹
奏
，

為
遵
旨
密
奏
事
。
為
狩
獵
而
奔
走
之
筆
帖
式

法
爾
薩
，
九
月
二
十
三
日
到
來
，
傳
口
諭
。

賞
了
火
鐮
、
火
鐮
包
，
又
傳
密
旨
。
臣
不
勝

歡
欣
，
謹
設
香
案
，
跪
讀
不
斷
，
因
地
震
之

故
，
內
心
不
安
。
諭
旨
到
後
，
心
思
煩
躁
，

耽
心
不
已
。
聖
上
每
日
為
民
理
事
，
宵
衣
旰

食
；
雖
狩
獵
行
事
，
仍
於
馬
、
轎
上
覽
看
文

案
。
扎
營
間
、
歇
息
、
用
膳
之
前
，
已
完
辦

成
堆
文
案
。
赦
罪
、
賑
濟
等
，
殊
仁
佈
天

下
，
眾
男
子
、
女
人
等
合
十
祝
禱
。
理
應
顯

祥
瑞
；
此
皆
臣
等
駐
防
地
方
官
員
之
庸
弱
，

未
能
得
見
聖
上
弘
仁
。
臣
因
駐
龍
興
重
地
，



一
聽
聞
與
自
身
相
關
者
，
即
奏
請
消
滅
變
異

並
治
罪
事
。
聖
主
知
臣
愚
昧
，
依
然
任
臣

職
。
殊
恩
未
可
測
，
惟
以
犬
馬
相
報
於
萬

一
。
又
奉
仁
愛
之
旨
，
恩
賞
穿
戴
，
實
有
愧

此
生
，
臣
將
實
情
恭
請
聖
上
明
鑑
。
再
開
採

金
、
銀
、
銅
等
礦
，
遵
旨
密
訪
之
，
詳
察
不

張
揚
，
另
文
撰
述
情
由
。
奏
覽
外
，
此
依
臣

意
，
寧
古
塔
地
方
事
，
降
旨
該
將
軍
，
轉
交

副
都
統
薩
布
素
，
差
遣
牛
彔
章
京
喀
特
虎

等
，
樸
實
勤
勉
章
京
，
酌
帶
工
匠
去
金
銅
礦

石
之
地
，
詳
實
驗
看
，
若
以
內
地
之
例
，
似

有
大
利
益
者
。
則
彼
處
不
易
有
閒
雜
人
，
且

本
地
人
來
此
作
生
意
，
途
程
偏
遠
不
能
隱

藏
，
亦
可
常
久
大
量
開
採
。
若
准
行
，
查
盛

京
地
方
，
差
淘
沙
刨
銅
之
人
，
另
至
驛
站
騎

牲
口
，
至
薩
布
素
跟
前
。
再
盛
京
地
方
小
民

所
指
之
礦
藏
，
雖
是
青
苔
峪
、
蘑
菇
峪
等

地
，
若
為
陵
寢
等
山
，
則
不
可
開
採
，
若
照

于
友
才
等
人
所
報
，
似
並
無
益
，
況
民
人
繁

雜
，
不
可
輕
舉
，
緣
由
為
此
，
請
降
旨
該

部
，
差
遣
有
守
有
為
官
員
，
至
盛
京
，
一
概

詳
查
，
細
問
原
採
礦
人
眾
；
若
為
禁
忌
之

山
，
則
停
止
採
挖
。
詳
察
有
無
利
益
，
必
得

其
實
，
故
臣
繕
寫
所
慮
緣
由
，
謹
遵
諭
旨
密

奏
。
康
熙
十
八
年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。
鎮
守
奉

天
等
處
地
方
將
軍
臣
安
珠
瑚
。

說
明
：

安
珠
瑚
，
瓜
爾
佳
氏
，
滿
洲
正
黃
旗
人
，
先
世

居
蘇
完
，
父
阿
喇
穆
，
任
牛
彔
額
真
。
順
治
元
年

︵
一
六
四
四
︶
，
從
入
關
，
擊
李
自
成
，
戰
死
，
授
世

職
。
安
珠
瑚
襲
爵
，
遇
恩
詔
，
累
擢
甲
喇
額
真
、
兼

刑
部
郎
中
。
康
熙
六
年
︵
一
六
六
七
︶
授
寧
古
塔
副

都
統
，
十
五
年
︵
一
六
七
六
︶
增
設
吉
林
烏
喇
副
都

統
，
命
安
珠
瑚
佐
巴
海
撫
新
滿
洲
。
十
七
年
︵
一
六

七
八
︶
擢
奉
天
將
軍
，
二
十
四
年
︵
一
六
八
五
︶
授

索
倫
總
管
，
二
十
五
年
︵
一
六
八
六
︶
卒
。
︽
清
史

稿
校
注
本—

列
傳
三
十
︾

本
院
所
藏
康
熙
朝
滿
文
宮
中
檔
中
，
有
五
件
檔

案
與
奉
天
將
軍
安
珠
瑚
有
關
，
其
中
三
件
為
上
諭
，

兩
件
是
奏
摺
。
今
譯
介
其
內
容
，
以
供
參
考
。
其
中

﹁
遵
旨
奏
陳
處
置
移
來
新
遷
來
滿
洲
事
宜
摺
﹂
摺
尾

有
墨
批
，
附
件
為
封
套
，
上
有
硃
批
。

訂
正
：

︽
故
宮
文
物
月
刊
︾
第
二
十
二
卷
二
期
，

總
期
、
編
號
二
五
四
，
頁
八
三
圖
說
：

康
熙
三
十
五
年
六
月
初
八
日
﹁
江
寧
織
造

曹
寅
請
安
、
奏
事
摺
﹂
硃
批
釋
文
刊
載
有

誤
，
更
正
為
：

﹁
朕
親
統
六
師
，
過
﹃
沙
﹄
漠
瀚
海
，
北
征

噶
爾
旦
，
皆
賴
上
天
之
眷
祐
，
旬
有
三
日

內
，
將
厄
魯
特
殺
盡
滅
絕
，
北
方
如
無
烽

火
，
天
下
再
不
言
兵
矣
。
﹂

頁
八
八
下
欄
倒
數
第
十
行
應
為
：
並
將

﹁
奴
才
﹂
二
字
摃
掉
，
批
曰
﹁
稱
臣
得

體
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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